
（ 防爆電氣設備 ）檢定審查合格證明書 

申請人名稱    

申請人地址    電話    

製造人名稱    

製造人地址    電話    

檢定合格之防爆

電氣設備種類、型

式及序號(或可鑑

別數量之唯一註

記) 

   

   

審查日期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檢定合格字號    

發證日期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備註 

1.本案檢定依據「勞職授字第 1100204566 號釋令」辦理。 
2.本證明書僅對指定設備型式及序號 (0000000) ○台有效。 

3.本設備僅限於○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(廠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

○○號)製程單元(識 別號碼：XXXX)使用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型式檢定機構全銜） 

 

附件二 


